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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链式结构: 父权制下的性别关系模式

梁理文

［提 要］父权制是一种权力等级结构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等级制。在父权制下，两性关系呈现

出一种阴阳交错的拉链式等级结构模式: 在同一社会等级中，男性地位比女性高，男尊女卑，性别不

平等非常明显; 在不同等级中，上尊下卑，等级高的女性地位比等级低的男性高，在地位或职务比自

己高的女性面前，男性也必须低下尊贵的头。不存在超越等级鸿沟的性别不平等。将父权制等同于男

权制，等同于男人的统治，是一种理论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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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两性关系中，为什么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因素是最根本因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由性别平等到性别不平等的历史转变过程时，

阐明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因素，包括性别分工、私有制、阶级等相关因素的作用。西方女

性主义则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社会性别与父权制。西方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生理性的，

而社会性别则是文化建构出来的。对于女性受支配的地位，女性主义直指父权制。
“父权制”这一概念并非女性主义所发明。在此之前，“父权制”概念在人类学、社会学等

领域均被大量使用。20 世纪 60 － 70 年代，女性主义者重新使用了 “父权制”这一术语，并把它

扩展为一个多层面的、关于女性受压迫的概念。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 1969 年在

《性的政治》一书中进行了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她发现了人类政治历史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父

权制男性统治。自此，父权制成了当代西方新女性主义者解释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根源的主要概

念，推翻父权制、争取男女平等也成为新女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激进女性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理

论令人耳目一新，在全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激进女性主义者对什么是父权制，看法分歧

很大。米利特认为父权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尤其是心理结构所组成

的整个体系; 费尔斯通认为，父权制根植于人类的生育关系之中; 克里斯汀·戴尔菲认为父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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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物质、经济关系①。父权制解释不清楚，不仅导致她们对父权制的批判也变得很模糊，而

且最终将矛头指向所有男人。 “父权”实际上等同于 “男权”或男人， “父权制”实际上就是

“男人的统治”。米利特在《性的政治》 ( 1970 年) 中指出，男性对公众和私人领域的控制构成

了父权制。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是建立在男权文化基础上的，妇女要解放，必须根除男

性的统治。”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试图进行一些修正。她们认为，妇女在获得经济独立后之所以仍受压迫，

是因为除了阶级压迫外，妇女还受男性的压迫，由于父权制与阶级的交互作用，构成妇女受压迫

的根源。海蒂． 哈特曼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制度，妇女解放取决于

这两方面的斗争。“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 ‘阶级歧视’，也不是‘性别歧视’，而是资本

主义和父权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②朱丽叶·米切尔是这一流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

一，1966 年她发表的《女性，最漫长的革命》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她提出，女性

被压迫是通过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这四个领域来进行的，必须在这四个方面进行整

体的革命。③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那里，“父权”仍然等同于 “男权”，男性压迫女性的观点与激

进女性主义并无根本区别。

的确，西方女性主义将社会性别和父权制作为解构两性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给了我们很多

新的发现，但女性主义并没有将这个问题阐释清楚，甚至将父权与男权、男人简单划了一个等

号。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疑问: 父权制是怎样压迫女性的? 如果说男性是压迫阶级，女性是

被压迫阶级，那么，为什么男性在那些女王、女部长、女市长或女经理、女主管面前却一反常

态，成为顺从的被支配者? 当一位女性走到权力高峰时，如女部长、女总理、女县长、女市长，

甚至女王、女皇帝等，她拥有的到底是“男权”还是“女权”?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顺着

历史文化的脉络，深入分析父权制，寻找解构两性关系的密码。

二、宗法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关系

在父系氏族公社确立之后，父权家长制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基层组织。西周实行的宗法制，

充分体现了父权家庭与国家的高度融合，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家与国同

构。在“天子”以下的各等级贵族，都在不同的等级阶梯上，各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

至于士以下的“隶子弟”和“庶人工商”，这些包括平民和奴隶在内的劳动者，一方面要通过各

自的“分亲”关系，与所属的奴隶主确立比较固定的隶属关系; 同时，又要依据他们自己的亲

属关系，以确定最基层的劳动组织。春秋以后，宗法制逐渐走向衰落。但是，以父权宗族制为核

心的等级制度和长幼尊卑等级观念却被保留下来，成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

考察古代社会父权制下两性关系，需要借助两个切入点: 一个是横轴视角，从这个视角出

发，把社会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很明显地看出男女两性地位的高低; 另一个是纵轴视角，

把男女两性放到社会等级结构中观察，则会看到更为复杂的性别关系。
( 一) 横轴———性别视角的分析

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概念正好反映了男女两性在父权制国家的社会关系。阴和阳聚

合，才能构成一个整体。在两者之间，阳为主，阴为辅。天为阳，地为阴，天在上，地在下。两

性关系在元文化中，已经有了一个不平等的地位。
1． 两性之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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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西周宗法制的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基本原则是不能

改变的，其中包括男女有别的原则。《礼记·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 夫妇有义，

而后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实行 “男女有别”的关键是 “父子有亲”，明确父

与子的纯正血统关系，以保持或巩固父权制和父系继承制。为了实施 “男女有别”，从周代开始

制订了一系列隔离男女的具体制度或措施: ④一是推行闺阁制度，通过利用居室条件，实行性别

隔离。二是实行性别回避制度。周礼规定: 男女从七岁开始，“不同席，不共食”，“非祭非丧，

不相授器”。三是倡导贞洁观。为保证血统的纯洁性，杜绝妻、妾们的婚外性关系，古代统治者

极力要求女性在性生活上的 “专一”守贞，对女性提出了 “从一而终”的贞节要求。宋、明理

学家甚至在全社会提倡: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把贞节看得重于女人的生命，并将其提到

妇德的首位，成为礼教的核心。
2． 夫妻关系男主女从，男尊女卑

汉代以后，“夫为妻纲”把夫妻关系变成了丈夫统治妻子的主宰关系，夫是妻的主宰者，妻

的生死荣辱都掌握在夫手中。《礼记·郊特牲》说: “妇人，从人者也: 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

从子。”一个“从”字，将妇女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婚姻

在三个阶段中所占时间最长。古代女子一般 13、4 岁就出嫁了，因此，女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

在丈夫的支配下生活的。宗法社会婚姻中还有一个非常不平等的规定: “夫有再娶之义，妇却无

二适之义”。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却要“从一而终”。
3． 性别分工男外女内，女不问政

男外女内是古代社会典型的性别分工。男性掌管政事，女性相夫教子; 男性争取功名，光耀

门庭，女性妻凭夫贵。周礼强调“妇无公事”、“牝鸡无晨”、“妇言无用”，明确规定了政治活

动中的性别分工———女不从政、干政，妇言勿用，政治成了男性贵族的专利。从经济生活来看，

在灭商建制后，从最高统治者———天子与王后那里就有了籍田劝农与亲蚕劝桑的象征意义的男女

分工的礼仪: 每年在孟春季节，天子诸侯到自己所籍之田 ( 即私耕示范田，礼规定天子籍田千

亩，诸侯百亩) ，亲事躬耕。而与男主天子诸侯籍田相对应的是后、夫人的劝蚕礼仪。天子、诸

侯，王后、夫人这种男女职事分工的示范性礼仪将男耕女织的经济分工模式神圣化和宗教仪式

化。这种男公外、女私内，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经西周奠定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性别

工的主流和经典模式⑤。
( 二) 纵轴———等级视角的分析

人类社会虽然由男女两性组成，但社会结构并不是简单的两性相加。男女两性生活在复杂的

社会关系中，并由各种社会关系所制约。从纵向的社会等级视角观察，两性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

复杂得多。
1． 良贱不婚，等级界限不可逾越

中国古代法律把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良人与贱民两大等级。贱民指奴婢、家仆、杂

户、官户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良人则泛指贱民以外的各色人等。“良贱既殊，何宜配

合”。良贱不婚的鸿沟自始至终地贯穿于封建社会。良人如果同贱人通婚，将沦为贱民。至魏晋

南北朝时期，门阀等级制达到了空前凝固的程度，良贱不婚的禁忌，被用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

即使在良人内部，亦存在士庶不婚的鸿沟。按照汉朝的制度，皇帝的女儿只能降格一等，嫁

与列侯之家。封建贵族、官吏以及中小地主阶级都是以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相近，作为缔结婚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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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重要条件。至魏晋南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为了保持这种界限，士庶通婚是绝对不

能允许的。士人若与庶民通婚，则被视为士族之玷⑥。
2． 婚姻由父权家族主宰，个人难有作为

宗法体系下的社会细胞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在宗法制度下，婚姻被看作家族的事，因此，古

代婚姻由父权家族主宰，个人难有作为。《礼记·昏仪》关于婚姻的意义说得很明白: “昏礼者，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婚姻仅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与当事人几乎无干。
《孟子·文公》说: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后来

封建法律更是严禁“卑幼自娶妻”。如果胆敢自作主张，按照唐宋法律，将受到 “杖一百”的惩

处。

古代婚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离异也是存在的。离婚同样也是根据家族的利益来决定的，

而与夫妻当事人的感情无关。《大戴礼记· 本命》规定 “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去; 无子，去;

淫，去; 妒，去; 有恶，去; 多言，去; 盗窃，去。”从七出的内容便可以看出，离婚是从维护家

族利益出发的，没有两性情感的考虑: ( 1) “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不顺父母罪不可恕。
(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果婚姻必须解除。( 3) “淫，为其乱族也。”女子不能放荡，男

子则可以纳妾宿娼，因为女子淫会破坏祖宗血脉的纯洁性，而男子纳妾重娶，则可以为家族带来

人丁兴旺。( 4) 在妻妾成堆的家族里，妻妾之间争风吃醋、搬弄是非，都会破坏家族的团结和

稳，因此妒与多言都不允许。
3． 男性之间尊卑贵贱分明，等级森严

在父权制家庭下，代际之间是一种长幼尊卑关系: 家长在家庭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子女

有支配权; 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权威。

在家庭之上是宗族。代表宗族最高权威的族长高高在上，根据族规拥有对宗族成员的生杀大

权，每个宗族支配若干家庭或家族。西周的宗族还分大宗小宗，大宗子约束、统率小宗子。

在“家国同构”的国家里，天子在金字塔的顶尖; 天子下面是王公贵族或封建地主阶级，

周代王公贵族又分为诸侯、卿大夫、士等几个等级，封建时代上层阶级则按官阶和门第区分等

级; 平民百姓在社会的底层。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王公贵族或封建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平民百姓是被统治阶

级。平民百姓占整个人口的大部分，承担了社会分工中几乎所有的生产劳动任务，但他们的劳动

成果则绝大部分被统治阶级占有。
5． 女性之间的等级秩序更加复杂

由于男性被宗法、宗族、家庭等不同关系划分为不同等级，而按宗法规则，女性从属于男

性，而女性之间又根据丈夫的地位和自身在家庭的身份划分成不同等级，因此，女性之间的等级

秩序更加复杂。

第一，女性根据丈夫的地位而获得相应的等级地位。父权制等级社会讲究 “夫妻一体，共

荣共辱”。“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 ( 《白虎通义》) “故妇人无爵，

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 ( 《礼记·郊特牲》) 。若有幸成为帝王之妻，便可贵为国母，享受全国

子民的尊敬与臣服; 若为官宦之妻，便被冠以夫人、命妇，死后可与丈夫一同树碑立传; 即使嫁

做无政治特权的商人妇，亦可凭借“丈夫有钱”而“内人有势”⑦。

第二，在家庭内部，婆婆与媳妇处在两个高低尊卑不同的等级中。宗法礼制以 “孝”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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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代际之间属于长幼隶属关系。婆婆作为母亲，具有比儿子更高的地位和权威。有的人根据三

从四德中“夫死从子”的说法而以为母亲要顺从儿子，这实在是望文生义，对宗法礼制缺乏了

解。中国宗法礼制的根本是维护父权制，保证家庭财产 ( 或社稷江山) 由父系所拥有并在父系

中传承。假如丈夫去世，家产由妻子继承则等于转入异性手中，父权传承由此中断。只有由儿子

继承，才能保证在父系中绵延不绝。但从社会地位来说，母亲的地位远远高于儿子，所谓 “母

命难违”。《红楼梦》中贾母地位之尊崇、贾政事母之孝顺，便是对 “孝”的最好注释。但在男

主女从的格局下，媳妇的地位又比丈夫低，因此，媳妇与婆婆实际上隔着两个等级。中国几千年

传统文化中，婆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 “婆强媳弱”，婆婆占主导地位，儿媳处于被动地位。

第三，在多妻制家庭中，妻与妾之间是一种主从关系，具有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妻者，

齐也，与夫齐体; 妾者，接也，仅得与夫接见。贵贱有分，不可紊也。” ( 《大清律例》“妻妾失

序”注) 尽管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妻妾之称有所不同，但嫡庶之间的等级差异却是极其鲜明的。

皇帝的后官美女如云，妃殡无数，更是建立了严密的后妃制度。汉代在皇后之下，按地位高低形

成了包括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在内的十四个等级，并各有爵位和俸禄。
( 三) 拉链式结构———阴阳交错的两性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性别关系阴阳交错，彼此镶嵌，一层压一层，如同一条拉链，

从而形成了一种拉链式结构的两性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性别关系从属于父权等级结构，两性关系是等级关系的一部分

西周宗法制通过严格区分血缘关系的嫡庶亲疏，建立了森严的上下、君臣、长幼、尊卑、贵

贱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分别家庭的、社会的一切等差次序。这套等级制度

和伦理体系经过汉的发展，演变成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政治伦理体系。从周

礼到儒家理论，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三纲”，都是以宗法伦理作为出发点的，把

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结合起来，通过血缘关系，维护统治秩序。

从 “三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父权等

级的划分依据 3 个指标: 血缘关系、政治关

系、性别关系。在血缘关系方面，可分为 3 个

二级指标———长幼关系、嫡庶关系、亲疏关

系。在政治关系方面，也可分为 3 个二级指标

———首先是君臣关系，其次是官民关系，再次

是官衔高低关系。所有社会成员按照自己的政

治地位划分为由高到低的一系列等级，所谓

“人有十等”。在性别关系方面，可以分为 2

个二级别指标———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

宗法制度就是依据血缘关系、政治关系、性别

关系这 3 个指标建立了一个体系完整、结构严

表 1 宗法制度下父权等级划分的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血缘关系

长幼关系

嫡庶关系

亲疏关系

政治关系

君臣关系

官民关系

官衔高低关系

性别关系
夫妻关系

兄弟姐妹关系

密的君臣、上下、长幼、尊卑、贵贱等级秩序 ( 见表 1) 。

但是，这 3 个指标并不是一种并列平行关系，而是一种隶属关系。在这三者中，“孝为百善

先”，“孝”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扩而大之，对父为孝，对君即为“忠”。因此，血缘关系是

政治关系和性别关系的基础。“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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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是化家为国，以国为家，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关键不仅在于皇权的世袭制，而且在

于通过家族力量控制全国，并制定了一整套为家族统治全国合法化的政治伦理体系。这就是以

“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而性别关系也是从血缘关系中派生出来的，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原

则，都是出于维系父权体系的延续而确定的。所以，血缘关系是其余两个关系的基础。但是，由

于帝皇贵为天子，其地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君臣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出发点。因此，在确定君

臣关系的前提下，3 个一级指标由高到低的顺序为: 血缘关系、政治关系、性别关系。

由此看到，在宗法父权制社会下，男女两性首先属于不同阶级或等级、不同的血缘关系，然

后才属于不同的性别。不存在超越等级的性别关系。尽管存在男尊女卑，但是我们无法设想，一

个平民男子敢对一个女贵族颐指气使，但反过来则可以成立。不同政治等级中的性别关系也一

样，官衔较低的官僚，对上级官僚的家眷，只有点头哈腰的资格。同样，在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家

庭中，儿子对母亲也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绝无吆三喝四的权力。
2． 女性通过婚姻被编织在父权等级体系中，等级地位高的女性具有压迫和被压迫的双重性

在古代，社会流动机会很少，男性从一出生几乎就可就确定其社会地位和等级身份。女性虽

然出生时也有明确的身份，但还需要通过婚姻进行再确认。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妇女的实际社

会地位是由她丈夫在家族中的地位及其夫家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综合决定的: 在家族血缘群体

中，“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若其从夫成为一家之主

母，她便负有统御全家子妇的职责，其中包括丈夫的妾、儿子、媳妇及其子孙。若有幸成为帝王

之妻，便可贵为国母，享受全国子民的尊敬与臣服; 若为官宦之妻，便被冠以夫人、命妇，死后

可与丈夫一同树碑立传⑧。女性就是这样通过婚姻被编织到父权等级体系中。

在“夫妻同体”的原则下，女性也相应获得了一部分属于丈夫的权利。在尊卑分明的社会

中，她们可以享受与丈夫相似的尊敬与礼遇; 在特殊情况下，她们可以代替丈夫独立行使丈夫的

权力，比如后妃干政。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禁止女性问政，但实际上后妃参政却是一个十分普遍

的现象。据不完全的统计，从西汉到清代，仅临朝称制的女主就有 29 位⑨，至于后妃以其他各种

方式影响和干预朝政的就更多了。
3． 性别内部的分化远比性别之间分化的程度深，性别内部的斗争远比性别之间的斗争激烈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性别之间的层级差别，由于 “夫妻同体”和 “男女有别”的双重作

用，因此只有半个等级的差距，但在同一性别的内部，差距则无法测量。从金字塔顶尖的皇帝、

达官贵人，到最低层的庶民百姓，从皇后到普通民女，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在统治者与被

统治这之间，是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性别间的冲突主要存在于夫妻之间，体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夫妻情谊尚在。而在同

一性别内部，等级十分森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压迫与反抗，血腥的味道充斥于整部古代

历史之中。即使在上层阶级之间，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宫廷中争权夺利、骨肉残杀，

战争中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演绎出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同性相残故事。一部人类历史，实

际上是争夺父权的历史，是上层男人争权夺利的历史。至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或者是充当战

争中的炮灰，或者是争权斗争的看客。
4． 横向性别和纵向等级关系的交织，形成阴阳交错尊卑有序的拉链式结构

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下，个体家庭并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横向的夫妻关系也不是

家族关系的主轴，“以父尊子卑为经，以夫尊妻卑为纬”编织而成的父权制家族，才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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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在它们之上，则是“家国一体”的国家———一种“以君尊民卑为经，以男尊女卑为纬”

编织而成的君主专制政治金字塔体系⑩。

图 1 古代父权制社会等级结构图

在这种体系中，性别的等级和阶级、血缘的等级呈双重或多

重甚至交叉重叠的复杂关系瑏瑡。在男女两性的横向序列上讲求男

女有别，但在社会等级纵向序列上则强调等级尊卑贵贱，后者高

于前者; 在夫妻这一横向序列上讲求夫为妻纲，但在家庭代际的

纵向关系上，则强调 “孝”，后者同样高于前者。通过婚姻关

系，男女两性被编织到父权制政治体系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阴阳

交错尊卑有序的拉链式社会结构，如图 1 所示。

父权制等级社会实际的社会关系要比上述结构图复杂得多

( 如嫡庶关系、亲疏关系等均没考虑进去) 但大致呈这样的拉链

式等级次序。在每个等级中，男性地位都比女性高。但也要清

楚，男尊女卑只存在于血缘等级和政治等级内的比较之中。也就

是说，男女不平等，是在等级内的比较相对而言。等级地位较高

的人对等级地位较低的人具有支配权力，等级地位低的人在高于

他们的所有等级的人面前必须卑躬屈膝。处在较高地位的女性，

同样拥有对较低地位的所有男性和女性的支配权。不存在超越等

级鸿沟的性别不平等。

三、现代社会等级结构下的性别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宗法制的父权等级体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

经不存在，但父权等级作为一种文化仍深深地渗透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角落。层级结构依

然是目前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这样的组织结构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为科层制。科层

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等级制。在科层制体系中，各种公职或职位按权力等级组织起来，行政部门

从上到下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此，上下级之间有着明确的职能和权限的区分，每一

层级都要受其较高层级的领导、监督和管理，最高层级则要向组织本身负责。组织成员按层次的

高低也就是按组织中地位的高低决定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尽管等级世袭制早已废除，社会民主程

度大大提高，但是，金字塔式的结构形式、高度控制的管理方式仍然是科层制的核心，等级支

配，上高下低，对领导的服从，对权威的崇拜，这些父权等级制度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

在当今的社会中，法律赋予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等方面平等的地位，

合作与竞争，越来越成为两性关系的主题。但是，社会的等级化使两性关系依然显得错综复杂。
1． 两性皆受社会等级的支配

假如将整个社会比做一个大金字塔，将各种社会组织比做小金字塔，金字塔顶尖代表的是父

权，我们就能看到，在两种金字塔的顶部，大都由男性占领，也有个别女性占领的情况。而大部

分社会成员，都在两种金字塔的底部。在金字塔顶部的父权代表 ( 父权社会的精英) 垄断了大

部分的社会资源，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不可避免地受其控制。
2． 等级高的女性对等级低的男性有支配权

在科层制下，分散在各个组织和各个社会等级中的男女两性，要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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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处在较高位置的人相对于较低位置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位置低

的人必须服从位置高的人的领导。因此，我们看到，在女部长、女经理、女老板或女县长、女市

长面前，再有大男子主义意识的男人也必须俯首听命。
3． 性别不平等明显存在于同等级的两性之间

虽然下级和上级也存在竞争及冲突，但作为整体来说，性别竞争主要发生在同等级的男女之

间。下层男性与上层女性，通常不会形成性别竞争与冲突。在等级社会中，下层男性对上层女性

的歧视，是不会发生的。尽管有个别下层男性对女性上司采用一些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行为，如

辱骂等，但其实质并非性别歧视。类似的辱骂也发生在男性下属对男性上司之间。性别关系从属

于等级关系，这种规则在父权等级社会中是不会改变的。
4． 女性仍通过婚姻关系被编制到父系等级体系中

由于从夫居仍是目前婚姻关系的主要形式，婚姻关系中的男性中心并没有改变，因此，女性

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婚姻，取决于丈夫的地位。如果丈夫社会地位比较高，拥有财富

比较多，女性通过婚姻就可以很简单地实现向上一等级的社会流动。
5． 女性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上向的社会流动

与传统社会最大不同的，是女性不需要依赖丈夫，单凭个人的能力也有可能实现上向的等级

流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不仅走出家庭，而且在社会劳动中，通过自身的努力，越来越多地

实现了向更高等级的社会流动。女领导、女企业主、女经理、女科学家大量涌现。但是，女性的

上向流动除了遭遇一般男性同样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障碍以外，还多一道屏障，那就是性别歧

视。性别歧视使女性失去了很多的机会。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中层女性中。
6． 处在权力高峰的女性行使的依然是父权

一些女性通过个人努力，走上了领导岗位，另一些女性凭着个人的精明，成了企业家。这些

处于权力高峰的女性精英，对其下属，包括男性和女性下属，都有支配权。由于整个社会仍然是

一个父权等级社会，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拥有父权等级社会合法的赋权，这种权力不可避

图 2 现代社会性别关系结构

免地具有“父权”的性质。当女性走到权力高峰时，下属并非

对她们个人的服从，而是对“父权”的服从。
7． 现代两性关系总超势仍是男高女低

女性由于既有经济收入，也有个人财产，并且个人地位可

以在丈夫之上。

当我们从纵向的等级视角观察两性关系时，就会比较清晰

地看到，现代社会等级关系虽然没有古代社会复杂，但两性关

系依然呈现出一种“拉链式结构” ( 见图 2) 。性别关系依然受

到等级关系支配。在这里，由于男女平等运动的影响，两性关系已经逐渐接近，但依然呈现男高

女低的总体倾向。在这些等级中，被挤出婚姻市场的男性 ( 如“光棍村”的村民们) ，才是真正

的社会最低层瑏瑢。这和某些学者认为的一级压一级，女性永远在最底下的观点是有区别的。

四、结语

父权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宗法制下的父权制最为典型。现代父权制已经融入了

很多民主色彩，如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民主参与、公众监督等。在父权等级体系中，人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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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确定在社会中的位置。位置越高，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在整个社会中，等

级最高的人是“大家长”，而在社会的各种组织内，等级最高的人是 “小家长”，他们都掌握着

父权资源。虽然这些“家长”多数是男性，但也有女性。而社会成员，包括男性和女性，都要

服从这些大小“家长”的权威。由此，我们清晰地知道，父权和男权，父权制和男权制，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男权制，只有父权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男人 ( 被

挤出婚姻市场的男人) ，只有被人支配的命运，没有支配别人的权力。

父权制是一种权力等级结构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等级制。父权制可以存在于任何组织和社

会中。其要件包括父家长、父权和等级。父权的合法性来源于等级结构规则，不管是选举还是世

袭，只要是该等级结构认可的规则，均视为合法。等级顺序为高低排列，上一等级对下一等级具

有支配权，等级越高，支配权力越大。

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男性控制着父权，多数等级组织的 “父家长”

都是男性，但也有女性控制的情况，如古代的武则天、慈禧太后，现代的女市长、女县长、女老

板，或西方的女总理、女王等。

在父权制下，两性关系呈现出一种阴阳交错的拉链式等级结构模式: 在同一社会等级中，男

性地位比女性高，男尊女卑，性别不平等非常明显; 在不同等级中，上尊下卑，等级高的女性比

地位比等级低的男性高，性别不平等是不存在的。在地位或职务比自己高的女性面前，男性也必

须低下尊贵的头。不存在超越等级鸿沟的性别不平等。

将父权制等同于男权制，等同于男人的统治，是一种理论误导。这不是概念上的偏好，而是

对性别关系的误读。父权社会、男权社会，表面上看来差不多，实际上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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